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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並期以誘發國內投資、帶動產業升級及創造就業機會。 

國發基金為引發民間投資，推動創新產業發展，另規劃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由政府結合民

間力量，提供完善資金協助五大創新產業度過在種子期及首輪投資階段資金募集不易之高風險期，

且透過國內標竿企業、專業基金管理人及產業、技術、財務、行銷等投資相關人才的協助，進行跨

領域整合，以完善五大創新產業生態體系，厚植國內企業全球競爭力。 

國發基金另配合政府提振景氣措施，於 102 年 12 月辦理「創業天使計畫」，提供各領域創新

、創意者創業所需資金，以促進國內創業動能。該計畫係結合國內天使投資人與創投業者等投資專

家，協助創業家取得營運發展所需資金及經營輔導。 

綜上所述，政府近來戮力推動創新創業相關投資方案，業已將培養國內投資專才與完善國內

創新產業生態體系納入推動方案，後續相關政策推動，將參採貴委員寶貴意見，把政府政策、產業

龍頭、資金及育成中心等因素全盤納入考量，並逐步建立正面看待創業失敗之社會價值觀。 

（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提振民間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轉型

及因應人口老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88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2-176） 

許委員對「政府應提振民間投資、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及因應人口老化」所提質詢，經交據國

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有鑒於臺灣經濟目前面臨諸多挑戰，政府將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

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並採創新思維提振國內投資，以帶動國內經濟結構轉型，及提升長期經濟

競爭力。此外，為因應人口結構老化，政府亦積極強化留才及攬才，以確保我國能維持量足質佳的

人力資源，具體做法如次： 

一、激發投資動能 

推動「擴大投資方案」，藉由優化投資環境、激發民間投資、加強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投資、

強化數位創新等四大主軸著手，期於短期提振景氣，中長期打造下一世代產業，厚植成長潛

能。其中，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投資，攸關能源、交通及新興產業等各項基礎設施，有助改善

生產環境，可帶動民間投資動能，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此外，政府已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

金」，由國發基金匡列 1,000 億元，與民間資金以共同投資方式，協助國內企業進行合併、收

購、分割及其他有助於企業創新轉型之投資計畫，以發揮資金槓桿作用，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 

二、推動五大創新產業 

為帶動產業結構轉型，政府正啟動五大創新產業推動方案，將以「亞洲．矽谷」、「智慧機

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及「國防產業」五大創新產業，作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

業成長的核心。 

三、強化留才及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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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積極推動「完善我國留才環境方案」，針對外籍人士來臺、留臺所遭遇的簽證、居留、

金融、稅務、保險等問題，研提多項改革策略，以期吸引及留住外國優秀人才在臺工作及生

活。 

（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如何鼓勵人才、資金、創意等核心價值在

台灣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4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1-162） 

許委員就如何鼓勵人才、資金、創意等核心價值在台灣發展之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

員會查復如下： 

鑒於鼓勵人才、資金、創意等核心價值之發展攸關我國未來產業的升級與轉型，爰政府過去

二個多月以來，已多次與新創社群及相關業者討論，聽取各方建言，擬定「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並經本院 105 年 9 月 8 日院會通過。本方案定位為「鏈結亞洲 連結矽谷 創新台灣」，主要係

連結矽谷等全球知名的科技聚落等資源，並透過推動物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非欲複製矽谷或建造硬體設施。 

其中有關鼓勵人才、資金及創意之具體策略包括： 

一、活絡創新人才：透過單一窗口，包含全球招商及攬才服務中心、Contact Taiwan 入口網站及海

外駐點等，輔以放寬外國人才來台管道並完善我國留才環境等措施，積極延攬國際人才。此

外，透過完善國內校園創業環境，鼓勵或補助青年或博士後研究赴海外蹲點實習，並加強訓

練產業需求人才，建立產學合作平台，培育更多國內創新人才。 

二、完善資金協助：持續成立天使基金加碼早期投資，協助創業者度過前期募資的高風險階段，以

活絡創新資本市場，並優先吸引亞洲新創事業來臺 IPO。此外，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及產業創

新轉型基金，協助國內現有企業創新轉型升級，完善創新創業各階段之資金協助。 

三、鼓勵創意實現：透過「完備創新法規」及「提供創新場域」等措施強化我國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以鼓勵創意實現，具體策略包括： 

(一)完備創新法規：規劃推動我國財經法制改革，創造有善數位經濟發展之環境，如公司法

全盤修正、研議推動監理沙盒、電子商務及智慧聯網等重要財經法制措施。 

(二)提供創新場域：透過強化既有創新聚落功能、加強與亞洲等新創聚落連結、轉型既有學

校育成中心、與知名加速器聯盟等方式，創造合作契機，積極打造創意實現場域。此外

，促成國營事業、大企業與新創事業及加速器合作，擴大我國創新創業能量並增加創意

實現之可能。 

本院已責成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上述做法擬定具體分工，未來將督促各部會合作，集中

資源，扶持在地新創並吸引國際人才來台，將臺灣打造為亞洲創新與創業人才匯集中心

。感謝貴委員指教，敬請鼎力支持。 

（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推動志願役退除役官兵納入服務照顧對象


